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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工作 2022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

转移支付安排情况

    2023年全州一般公共预算中，州财政共计补助各县市192.8亿元，增长3.1%。按照共同事权转移支付

并计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后，州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147.1亿元，占转移支付比重达76.3%。其中：均衡

性转移支付26.9亿元，下降1.5%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1.6亿元，增长38.2 %，结算补助

6.1亿元，下降52.6%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 4.3亿元，增长23.8%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

村振兴转移支付8.8亿元，增长38.4%。

   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下级 4.6亿元，增长10.5%
    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下级 0.043亿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

    一是优化绩效目标管理。2023年，对州本级155个部门上报的647个项目进行初审和复评，项目入
库评审平均分为68.40分，绩效评审平均分为67.10分。其中：评审及格（分值超过70分且“绩效目标
是否科学”要点评审得分在70分以上，下同）的项目数283个，占评审总项目数的43.74%；未通过评
审项目数364个，占评审总项目数的56.26%。
    二是开展绩效评价。开展2023年度州级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 。绩效自评实行全
覆盖，包含了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。78个州级一级预算单位（主管部门）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
效自评并上报了自评情况，1,003个州级项目实施单位开展了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并上报了自评情况 。
在各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自评的基础上，经各支出科室上报筛选，从中选取了13个重点支出项目开展绩
效再评价，财政评价项目涉及资金31.01亿元。同时，对州卫生健康委和州教育体育局2家州级预算单
位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以及对 30家州级预算单位2023年度绩效自评情况开展抽查。
    三是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。为切实加强州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 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
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楚雄州州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 》,组织开展2023年1至6月和1至9
月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，通过对项目跟踪检查、数据统计分析等，了解掌握项目目标实现程度
、资金支出进度、项目实施进程等，对预算执行中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，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反馈、督
促整改、加强纠偏。
    四是强化绩效结果应用。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；对项目入库评审及绩效目标审核最终
得分低于70分的项目，一律不纳入部门预算项目库，同时，对于部门整体评分排名前10的部门，在“
一下”时给予一定的项目控制数奖励，对于评分排名后5位的部门，扣减一定的项目控制数；对绩效
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、督促整改、加强纠偏；将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向州人大汇报，并督促项目
实施单位进行整改。
    五是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考核。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的通知》
及我州考评办相关工作要求，制定了《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细则》，明确了考核对象和考核内
容，开展对州级预算单位和10个县市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。2023年，在省对州的年度预算绩效
管理考核中，我州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得分102分，无扣分。

举借政府债务

经州人大常委会批准楚雄州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00.7亿元，州本级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
129.35亿元。2023年全州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79.69亿元，其中：新增债券71.45亿元、再融资债券
108.24亿元。新增专项债券分投向领域：交通基础设施25.65亿元、农林水利4亿元、生态环保0.67亿
元、社会事业4.76亿元、城市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2.5亿元、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24.7亿元、保
障性安居工程5.31亿元、新型基础设施2.56亿元等重点领域。


